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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农水罚〔2025〕第1-001号

重庆润洲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有效证件及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584276739T
经查，你（单位）自2024年11月份以来，在重庆市南岸区天文街道梨子园河实施A60-3-07地块前期开发项目-桐福路（水云路至宝香路段）道路工程建设中，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在河道内堆放阻碍行洪的物料。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五）堆放阻碍行洪或者影响堤防护岸安全的物料；”的规定，对河道行洪造成一定影响，但可采取其它补救措施，并且有 《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佐证。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违反了《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 在执法调查过程中，你单位积极配合，主动对河道内的部分物料进行了清理，未造成财产损失。2025年6月23日，我委下达《水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南岸农水罚告〔2025〕第1-001号），将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及享有的权力进行告知，你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未进行陈述申辩，现依据《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和《重庆市水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15000元（大写：壹万伍仟元整）。
你（单位）应当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履行处罚）。所处罚款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和《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缴至重庆市南岸区财政局指定银行，逾期不缴纳，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南岸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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